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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本所“互动易”免费向上市公司及投资者提供相关技术服务。

因不可抗力、意外事故、技术故障以及其他非本所或信息公司所能控制的异

常情况导致“互动易”不能正常运行，以及本所或信息公司采取相应措施造成投

资者不能浏览或未能及时、准确推送相关信息的，本所及信息公司不承担责任。

十五、上市公司应审慎处理“互动易”上的回复及信息发布事宜，如因处理

不慎导致对公司的不良影响，本所及信息公司不承担责任。

十六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本所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发布的《关于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（“互动易”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深

证上〔2013〕27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特此通知

深圳证券交易所

2017 年 11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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